由五因緣，殺生成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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寅二、徵
何等為五？
寅三、列
一、由意樂，二、由方便，三、由無治，四、由邪執，五、由其事。
寅四、釋2　卯一、由意樂2　辰一、舉重
若由猛利貪欲意樂所作，猛利瞋恚意樂所作，猛利愚癡意樂所作，名重殺生。
辰二、例輕
與此相違，名輕殺生。
卯二、由方便等2　辰一、舉重4　巳一、由方便
若有念言：我應當作、正作、已作。心便踊躍，心生歡悅；或有自作，或復勸他，於彼所作稱揚讚歎，見同法者意便欣慶，長時思量、長時蓄積怨恨心已方有所作，無間所作、殷重所作；或於一時頓殺多類；或以堅固發業因緣而行殺害；或令恐怖無所依投，方行殺害；或於孤苦、貧窮、哀慼、悲泣等者而行殺害。如是一切，由方便故，名重殺生。
巳二、由無治
若唯行殺，不能日日乃至極少持一學處；或亦不能於月八日、十四、十五及半月等，受持齋戒；或亦不能於時時間惠施作福、問訊禮拜、迎送合掌和敬業等；又亦不能於時時間獲得猛利增上慚愧，悔所惡作；又不證得世間離欲，亦不證得真法現觀。如是一切，由無治故，名重殺生。
巳三、由邪執2　午一、隨忍他見
若諸沙門、或婆羅門，繼邪祠祀，隨忍此見，執為正法而行殺戮。由邪執故，名重殺生。
午二、起餘邪見
又作是心：殺羊無罪，由彼羊等為資生故，世主所化。諸如是等依止邪見而行殺害，皆邪執故，名重殺生。
巳四、由事2　午一、於大身眾生
若有殺害大身眾生，此由事故，名重殺生。
午二、於人或人相等
或有殺害人或人相，或父或母，及餘尊重；或有殺害歸投委信，或諸有學、或諸菩薩、或阿羅漢、或諸獨覺；或於如來作殺害意惡心出血，如來性爾不可殺故。如是一切，由其事故，名重殺生。
辰二、例輕
與如上說因緣相違而殺生者，名輕殺生。
丑二、例不與取等2　寅一、總標2　卯一、說事別
復次，當說不與取等，由其事故，輕重差別。
卯二、例所餘
餘隨所應，如殺應知。


業增上云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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卯二、標
謂猛利極重業。
卯三、釋2　辰一、標列
當知此業由六種相。一、加行故；二、串習故；三、自性故；四、事故；五、所治一類故；
《披》所治一類故者：謂所應治諸不善業，乃至壽盡一類相續，無損害故。
六、所治損害故。
辰二、隨釋6　巳一、加行
加行故者，謂如有一，由極猛利貪瞋癡纏，及極猛利無貪、無瞋、無癡加行，發起諸業。
巳二、串習
串習故者，謂如有一，於長夜中，親近、修習、若多修習不善善業。
巳三、自性2　午一、依不善業辨
自性故者，謂於綺語，麤惡語為大重罪；於麤惡語，離間語為大重罪；於離間語，妄語為大重罪。於欲邪行，不與取為大重罪；於不與取，殺生為大重罪。於貪欲，瞋恚為大重罪；於瞋恚，邪見為大重罪。
午二、依善業辨2　未一、於三褔事
又於施性，戒性無罪為勝；於戒性，修性無罪為勝。
未二、於三慧事
於聞性，思性無罪為勝；如是等。
巳四、事
事故者，謂如有一，於佛法僧及隨一種尊重處事，為損為益，名重事業。
巳五、所治一類
所治一類故者，謂如有一，一向受行諸不善業，乃至壽盡無一時善。
巳六、所治損害
所治損害故者，謂如有一，斷所對治諸不善業，令諸善業離欲清淨。
順現法受業者，謂能感現法果業。
《披》謂能感現法果業者：若所作業意樂增上、加行增上、良田增上，於現法中異熟成熟，是名能感現法果業。

增長業者，謂除十種業。
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第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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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二、徵起
何等為十？
未三、別列
一、夢所作業，二、無知所作業，
《披》無知所作業者：謂於所作有罪無罪，無有覺慧，無所知故。
三、無故思所作業，
《披》無故思所作業者：如下不故思業釋應知。
四、不利不數所作業，
《披》不利不數所作業者：若非上品意樂之所發起，是名不利所作業。及於彼業不樂親近、修習、或多修習，是名不數所作業。
五、狂亂所作業，
《披》狂亂所作業者：謂由癡狂、心亂、痛惱所逼而有所作故。
六、失念所作業，
《披》失念所作業者：謂於有罪雖有覺慧及有所知，而住忘念、住不正知，作不應作故。
七、非樂欲所作業，
《披》非樂欲所作業者：謂所作業由他教敕，非自起彼欲樂故。
八、自性無記業，
《披》自性無記業者：如下無記業釋應知。
九、悔所損業，
《披》悔所損業者：謂如造作不善業已，還即如法疾疾悔除，令還淨故。
十、對治所損業。
《披》對治所損業者：謂依世間及出世間諸對治道，或能損伏、或能永害彼彼種故。
未四、結名
除此十種，所餘諸業名為增長。
午二、不增長
不增長業者，謂即所說十種業。
巳三、故思不故思業2　午一、故思
故思業者，謂故思已，若作業、若增長業。
午二、不故思
不故思業者，謂非故思所作業。
《披》故思業及不故思業者：謂先思量已，隨尋思已，隨伺察已，而有所作，名故思業。若異此者，即名不故思業。如下攝事分說。（陵本九十卷二頁6792）
辰二、種類攝15　巳一、定不定受業2　午一、順定受
順定受業者，謂故思已，若作若增長業。



[bookmark: _GoBack]若廣建立十惡業道自性差別，復由五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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卯二、徵
何等為五？
卯三、列
一、事，二、想，三、欲樂，四、煩惱，五、方便究竟。
卯四、釋5　辰一、由事別
事者，一一業道各別決定所依處事。或有情數、或非有情數，隨其所應，十惡業道依之而轉。
《披》隨其所應者：如下一一分別其事應知。
辰二、由想別
想者，有四。謂於彼非彼想，非於彼彼想，於彼彼想，非於彼非彼想。
《披》於彼非彼想等者：謂如殺生業道，依有情數眾生為事。若於彼眾生所不作彼眾生想，是名於彼非彼想；或於非眾生所作眾生想，名非於彼彼想。如是二想皆顛倒攝。如說殺生，如是所餘業道，隨應準釋。於彼彼想，非於彼非彼想，當知此二無顛倒攝。
辰三、由欲樂別
欲樂者，或有倒想、或無倒想樂所作欲。
辰四、由煩惱別
煩惱者，或貪、或瞋、或癡、或貪瞋、或貪癡、或瞋癡，或貪瞋癡一切皆具。
《披》或貪或瞋等者：如下自廣分別應知。（陵本六十卷六頁4863）
辰五、由方便究竟別
方便究竟者，即於所欲作業隨起方便，或於爾時、或於後時而得究竟。
《披》方便究竟者：彼業現行，是名方便。希望滿足，是名究竟。此即前五支中後二應知。
寅二、釋十業2　卯一、標隨應
由此五相，於殺生乃至邪見諸業道中，隨其所應，當廣建立圓滿自性十種差別。
卯二、辨差別10　辰一、殺生業道5　巳一、依有情事
殺生業道，以有情數眾生為事。
巳二、於彼彼想
若能害者，於眾生所作眾生想，起害生欲，此想即名於彼眾生名不顛倒想。
巳三、依無倒想樂所作欲
依此想故，作如是心：我當害生。如是名為殺生欲樂。
巳四、煩惱不具或具
此能害者，或貪所蔽、或瞋所蔽、或癡所蔽、或二所蔽、或三所蔽，而起作心，是名煩惱。
巳五、隨起方便及得究竟2　午一、爾時究竟
彼由欲樂及染汙心，或自、或他發起方便加害眾生。若害無間彼便命終，即此方便，當於爾時說名成就究竟業道。
午二、後時究竟
若於後時彼方捨命，由此方便，彼命終時乃名成就究竟業道。

重業輕業 
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第九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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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知此中，由三因緣令業成重。一、由意樂故；二、由加行故；三、由田故。
申二、隨釋3　酉一、由意樂
由意樂者，謂由猛利纏等所作，於同法者見已歡喜，於彼隨法多隨尋思、多隨伺察。如是名為由意樂故，令業成重。
《披》謂由猛利纏等所作者：貪瞋癡三猛利現行，名猛利纏。等言，等取猛利欲樂應知。
酉二、由加行
由加行者，謂於彼業無間所作、殷重所作、長時積集，又於其中勸他令作，又即於彼稱揚讚歎。如是名為由加行故，令業成重。
酉三、由田
由田故者，謂諸有情，於己有恩，若住正行及正行果。於彼發起善作、惡作，當知此業說名為重。
未二、例輕相違
與彼相違，說名為輕。
午二、增進業不增進業2　未一、舉不增進
若業非是明了所作，或夢中作，或由無覆無記所作，
《披》若業非是明了所作者：謂無識別童稚所作應知。
或不善作，尋復追悔對治攝受，
《披》尋復追悔對治攝受者：有尋有伺等地決擇中說：或有暫作，續即還起猛利悔心及厭患心，懇責遠離，正受律儀，令彼微薄，未與果報，便起世間離欲之道，損彼種子；次起出世永斷之道，害彼種子令無有餘。（陵本六十卷四頁4858）此應準釋。
又於一切清淨相續所有諸業，
《披》一切清淨相續所有諸業者：謂阿羅漢相續身中諸漏已盡，是名清淨相續。
如是皆名不增進業。
未二、翻例增進
當知異此，名增進業。
午三、故思造業非故思造業2　未一、舉故思造2　申一、標二種
此中故思所造業者，謂先思量已，隨尋思已，隨伺察已，而有所作。彼或錯亂，或不錯亂。
申二、別釋相2　酉一、舉其錯亂2　戌一、標相
其錯亂者，謂於餘處思欲殺害，或欲劫盜，或欲別離，或欲妄語及欺誑等。如是思已，即以此想別處成辦。
戌二、料簡
當知此中，由意樂故說名為重，不由事故說名為重。
《披》不由事故說名為重者：事謂一一業道各別決定所依處事，或有情數、或非有情數。如有尋有伺地決擇中說應知。（陵本五十九卷十二頁4827）
酉二、例不錯亂
不錯亂者，當知其相與此相違。
未二、例非故思
若異此業，是即名為非故思造。
午四、定受業不定受業
定受業者，謂故思所造重業。不定受業者，謂故思所造輕業。
午五、異熟已熟業異熟未熟業2　未一、標體性
異熟已熟業者，謂已與果業。異熟未熟業者，與此相違。
未二、辨為障3　申一、標
若欲證得阿羅漢時，先所造作決定受業，由異熟果現在前故，能為障礙，不由隨逐身相續故。
申二、徵
所以者何？
申三、釋2　酉一、能為障礙
但由彼業生不平等所依身故，能為障礙，令不能得阿羅漢果。
酉二、不能為障2　戌一、標定受
若無生受，而有後受，於所證得阿羅漢果不能為障，然彼非不是定受業。
戌二、釋所以
何以故？由即依彼煩惱助伴，及即依彼諸行相續，施設此業為定受故。
《披》由即依彼煩惱助伴等者：此中義顯，彼後受業，若有煩惱助伴，及彼諸行相續，當知非不定受。諸阿羅漢由對治力，雖有彼業，轉令不受，由是施設不能為障，以彼煩惱助伴已永盡故，諸行相續已清淨故。


